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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编号：临 2014—062 

债券简称：11发展债            债券代码：122082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瀚蓝环境”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中国证监会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印发了《关于核准瀚蓝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向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1336 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公告的《瀚蓝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标的资产股权过户情况 

（一） 工商变更情况 

1、2014 年 12 月 19 日，厦门市工商局核准了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创冠中国”）股东变更，创冠中国的股东由“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 变更为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200400025645），公司直接持有创冠中国 100%股权，创冠中国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本次股权转让后，创冠中国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2014 年 12 月 19 日，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燃气发展”）的股东变更，燃气发展的股东由“佛山市南海燃气有限公

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瀚蓝环境和

佛山市南海燃气有限公司”，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682400000999），公司直接持有燃气发展 70%股权，燃气发展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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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将直接持有燃气发展 70%股权，燃气发展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二） 验资情况 

2014 年 12 月 22 日，正中珠江会计师傅事务审验了本次交易瀚蓝环境新增注册资本

及实收股本情况，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广会验字【2014】G14000090458 号）。根据

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22 日止，瀚蓝环境已收到各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合计 137,554,028.00 元，并完成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716,796,909.00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716,796,909.00 元。 

（三）后续事项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本公司股份变动

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并向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等事宜。目前上述事宜正在办理过程中，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同时，中国证监会已核准瀚蓝环境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469,635 股

股票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目前，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仍在进行中。 

二、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

之资产交割过户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瀚蓝环境本次重组事项涉及的

标的资产交割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瀚蓝环境已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瀚蓝环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资产

已经完成过户，未尽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有助于提

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二）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出具了《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

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过户手续，瀚蓝环境合法拥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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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的所有权；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资产交割过户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